附件3
家庭主要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信息采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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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承诺
我已仔细阅读《<家庭主要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信息采集表>填写须知》，并对填写内容进行了认真检查。我郑重承诺，本人对本表所填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，如有瞒报、漏报，自愿接受组织处理。

本人签名： （手写签名）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年  月   日

《家庭主要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信息采集表》填写须知：

一、填报范围

1.本人配偶及子女，父母与配偶父母。

2.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（含兄弟姐妹、伯、叔、姑、舅、姨、堂兄弟姐妹、表兄弟姐妹、侄子女、外甥子女等）、近姻亲（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、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）中现任或曾担任过公职的。
二、填报内容

3.称谓、姓名、出生年月、政治面貌、工作单位及职务要填写准确。称谓的写法要规范：配偶为妻子、丈夫，子女为儿子、女儿，多子女为长子、次子、三子、长女、次女、三女等，父母为父亲、母亲，配偶父母为公公、婆婆、岳父、岳母。出生年月需精确到月。工作单位及职务要写实，担任过县处级以上职务或已退休或受到党政纪处分、组织处理免职的，要写明其担任的最后一个领导职务，并加括号注明已退休、已免职等，如XXX局原局长（已退休）、XXX局原副局长（已免职）；各种机构要用规范名称，“省、市、县、乡、村”不能省略。无工作单位的，在农村的表述为“村民”，在城市的表述为“居民”。

4.家庭主要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已去世、已退（离）休的，应在原工作单位及职务后加括号注明，已去世的出生年月不再填报。
